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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此據 
 
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家長：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戶籍所在地：       
 
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 
中 華 民 國    年   月   日 
 

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函 

地址：臺北市市府路 1 號 3 樓北區 
承辦人：廖秉毅 
電話：27287404 
傳真：27201978 
電子信箱：oa-0522@mail.taipei.gov.tw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95 年 8 月 4 日 
發文字號：北市地一字第 09532063801 號 
主    旨：「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受理地籍藍晒圖暨多目標地籍圖申請作業要點」，業經

本處 95 年 8 月 4 日北市地一字第 09532063800 號令廢止，請  查照。 
說    明： 

一、依本處土地開發總隊 95 年 7 月 27 日北市地發三字第 09530863200 號函辦

理。 
二、查旨揭作業要點對外提供申請（購）之「地籍藍晒圖」、「多目標地籍藍晒

圖」，自本府 95 年 5 月 15 日府法三字第 09579018100 號令訂定發布「臺

北市地籍複製圖及多目標地籍圖提供使用辦法」，並自 95 年 8 月 1 日起實

施後，改以「地籍複製圖」、「多目標地籍圖」取代，且本處土地開發總隊

業已停止對外提供「地籍藍晒圖」。至原作業要點對外提供申請（購）之

「彩色版多目標地籍圖」，本府 95 年 5 月 15 日令發布「臺北市地籍複製

圖及多目標地籍圖提供使用辦法」亦已將之納入，並另訂收費標準，故旨

揭作業要點應予廢止。 
三、副本抄送臺北市議會（依本府 88 年 7 月 26 日府法秘字第 8805205800 號

mono
置入的影像


